
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桂药监化稽罚〔2023〕3号

桂林云汉日用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当事人:

《营业执照》主体资格证照名称: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 91450300708771716E（1＿1）

广西桂林市永福县苏桥新区福龙工业园————住所（住址） :

法定代表人（j

身份证件号码:

’022年11

（负

2022年11

阳友祁经营者）责人｀

月9日’我局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检验

所的《检验报告》 （报告编号:HZ2022CJ01161）’报告显示:标示

生产单位为桂林云汉日用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板蓝根牙青

（批号: 202205JJ1）经检验’检验项目【菌落总数】 ‘‘检验结果

为700’标准规定≤500’’ ’不符合规定。 2022年11月10日’我

局工作人员对当事人进行不合格检验报告书（检验报告书编号:

HZ2022CJ01161）送达’当事人确认该产品为标示企业生产、不申

请复验、对检验报告的内容无异议°

经调查查明’ 当事人于2022年5月12生产板蓝根牙膏（批

号: 202205JJ1）1522支’规格: 160g每支· 当事人于2022年5

月31日销售该批板蓝根牙膏720支给中

销售价格为8.75元／支;当事人于2022年10月27日销售该批板

给 ’销售价格为4.00元／蓝根牙膏792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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｜

支’销售金额为9q68元（8.75元／支x720支＋4.00元／支x

792＝9468元） 。当事人收到产品不合格报告后向各经营公司发出

了产品召回通知单’截止案件调查终结之日’从

共计召回192支’存放于成品

库中的不合格品区域’召回金额共计1133.75元（8.75元／支x77

支＋4.00元／支x115支＝1133.75元） 。

当事人接到该化妆品不合格报告后能积极配合调查’如实交

代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’主动召回产品以减轻违法行为

所造成的危害后果’ 目前尚未收到该产品的不良反应报告°当事

人的上述行为符合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

权适用规则》第十三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“积极配合调查’如实

交代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’’ 、第十三条第一款第（七）

项“及时、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’’的情形°案

件承办人员建议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条第二

款｀第六条、第三十二条第（一）项’给予当事人从轻行政处罚’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给予当事

人没收违法生产、销售的产品’并处违法生产、销售产品（包括

已售出和未售出的产品）货值金额等值的罚款;对违法所得予以

没收。

本局认为’ 当事人生产销售不合格板蓝根牙膏（批

号:202205JJ1） ’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二十六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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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’检验项目【菌落总数】 “检验结果为

700’标准规定≤500’’ ’不符合规定。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

品质量法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°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’以及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第（一）项、 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’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

述违法行为’并作出以下行政处罚: :

1、没收留样的10支板蓝根牙膏（批号: 202205JJ1）及后续

召回的192支板蓝根牙臂（批号: 202205JJ1） ’共计没收202支

板蓝根牙膏（批号: 202205JJ1） ;

2、处违法生产板蓝根牙膏（批号: 202205JJ1）货值金额等

值的罚款玖仟伍佰叁拾圆陆角贰分（￥9530.62） ;

3、没收违法所得捌仟叁佰叁拾肆元贰角伍分

（￥8334.25。00） °

以上罚没款共计壹万柒仟捌佰陆拾肆元捌角柒分

（￥17864;87） °

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

规定’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’

将罚没款缴至国库帐户。缴纳罚没款请到南宁市恰宾路6号我

局政务窗口43号窗办理’也可以由窗口工作人员预录信息’形

成电子缴费二维码后发送给当事人缴款（我局政务服务窗口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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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电话0771ˉ5595695）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规定’ 当

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’本机关可以采取以下措

施; （一）到期不缴纳罚款的’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

款’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; （二）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°

救济途径和期限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’可以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

日内向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或者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

行政复议;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南宁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

政诉讼° 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期问’行政处罚不停止

执行°

广西壮族 理局

2

（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二份’一份送达’一份归档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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